
邹城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为迎接和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邹城市国土

资源局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和济宁市局的大力关心和支

持下，按照上级领导部门关于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

我局党委高度重视，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保障措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一、本年度组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我局 2009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及

时建立健全工作组织机构，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

长任副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具体负责政府信息公开有关办法、制度的制定和执行。

（二）强化制度落实

为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明确责任，我局

注重狠抓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了《邹城市国土资源局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三）积极开展宣传、培训

切实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宣传、培训，增强全局干部职工

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政府信息公开条列》

颁布实施以来，局党委多次学习研究该条例，并组织全局干

部职工集体学习，并邀请专家授课。



三、本年度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本年度主动公开信息总数

我局本年度主动公开信息总数共 34 条 ，包含政府公报

14 条，其他便于观众知晓的方式 20 条）。

（二）本年度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

2009 年度，我局受理依申请公开信息 10 条，依申请公

开信息的内容主要涉及土地登记、探采矿权审批、建设用地

审批等方面。决定不予公开申请数为 9 条，决定不予公开的

信息中，绝大多数为涉及公民个人隐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及时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2009 年度，我局受理的现场咨询、5357906 电话查询、

网络查询等咨询的数量 56 条，其中，5357906 电话查询 36

条，现场咨询 20 条，均进行了及时有效的答复。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解决措施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好成效，但距离《条

例》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主动公开渠道不足、公

开制度不完善、人员机构不强等方面。下年度将重点改进。

第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对政务公开和

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继续加强对政务公开和信息公

开工作的领导，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全局总体工作之

中，一并抓好、落实好。

第二，加强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

强各种监督，认真处理来自广大群众的举报投诉，以及接纳



人民群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

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要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

任。

第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工作队伍

是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加强干部队

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思

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责任意识和服

务意识，树立良好的国土资源部门形象，确保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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